
基建处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基建处材料及设备价格认

定管理工作，统一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程序，结合基建处工

程管理和造价管理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建项目各类材料及设备的价格

认定。  

第三条 项目管理办公室是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组织部

门。 

第四条 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应遵循以下原则：1.依据

充足可循；2.质优价廉；3.公平公开。 

第五条 材料及设备质量应符合现行国标、行标、图纸、

图集及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 

第二章 认价办法 

第六条 材料价格参照施工期间《哈尔滨工程造价信息》

发布的同规格材料信息价执行，信息价中没有相应规格的材

料参考广材网、本地行业内平均市场价，经双方协商以我方

签订的书面文件——《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为准。 

第七条 设备价格参照以往工程相同或类似规格设备价

格执行，以往工程中没有相应规格的设备应进行市场询价，

询价可通过电话、传真、网络等方式，经双方协商以我方签



订的书面文件——《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为准。 

第三章 认价流程 

第八条 上报：施工单位依据图纸、变更签证、技术联系

单、施工合同、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省定额等相关文件

要求，对需要进行价格认定的材料、设备填报《材料及设备

价格认定单》。 

第九条 审核：施工单位上报《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

由该项目专业负责人审核规格、型号和技术要求、使用部位、

施工月份等信息是否属实及是否符合要求。并经询价等报主

管副处长共同对价格进行认定。 

第十一条 签定：经处长审定后，形成最终《材料及设备

价格认定单》文件。 

第四章 其他要求 

第十二条 基建处出具正式《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前，

需与施工单位充分沟通，双方必须对价格达成共识。 

第十三条 《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原则上应在材料使

用前 7天，设备使用前 15天申报，特殊材料、设备根据具体

情况适时提前，项目管理办公室收到初审的《材料及设备价

格认定单》后，应在 7日内形成正式的《材料及设备价格认

定单》。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

单》给定的品牌、规格、型号和技术要求进行采购，不得擅



自降低标准。 

第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根据《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及

时进行采购，如因不及时采购导致遇市场行情波动，认价内

容不再调整；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市场行情波动，认价内容视

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再确定是否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施工单位应至少提前 1天告知项目管理办公室

及监理单位相关人员材料、设备进场时间，材料、设备进场

后由项目管理办公室、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供应商按规定

程序进行验收，验收人员应严格按照《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

单》中的品牌、规格、型号和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项目管理办公室。 

附件：《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 

 

 

 

 

 





附件：《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 

 
 

材料及设备价格认定单 

工程名称：                  专业：              

序

号 
材料或设备名称 

品牌、

规格、

型号 

和技术

要求 

数量 计量单位 使用部位 施工月份 暂估价 

施工单

位 

上报价

格 

造价

信息 
市场价 

认定

价 
备注 

1                         

2                         

3                         

 

 

认价成员：                                         主管工程副处长：                           处长：        



 
 


